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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是由国家统

计局组织修订，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开始执行。此次修订《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门类、大类的调整在参考联合国 ISIC 

Rev.4 的同时，更多的是考虑部门管理和统计工作需要；中

类的调整多为部门管理需要；小类的调整除考虑上述因素

外，还要保证与联合国标准的对接转换。修订后的《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共有门类 20 个，大类 97

个，中类 473 个，小类 1382 个。 

 

三次产业划分 

三次产业的划分是世界上较为常用的产业结构分类，但

各国的划分不尽一致。根据国家统计局《三次产业划分规定》

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我国的三次

产业划分是: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

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活动），制

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

业。 

 

城乡划分标准 

根据国务院国函〔2008〕60 号文件中《统计上划分城乡

的规定》，城乡划分标准为：以我国的行政区划为基础，以

民政部门确认的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辖区为划分对象，

以实际建设为划分依据，将我国的地域划分为城镇和乡村。 

实际建设是指已建成或在建的公共设施、居住设施和其

他设施。 

城镇包括城区和镇区。 

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

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 

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

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 

镇区是指在城区以外的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政府

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与政府驻地

的实际建设不连接，且常住人口在 3000 人以上的独立的工

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特殊区域及农场、林

场的场部驻地视为镇区。 

乡村是指该规定划定的城镇以外的区域。 

 

现行价格（或称当年价格） 

指报告期的实际价格，如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农副产品

的收购价格，商业的零售价格等。它反映当年的实际情况，

使国民经济各项指标互相衔接，便于对生产、流通、分配、

消费之间进行综合平衡。 

 

平均增长速度 

平均增长速度表明社会经济现象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

逐期平均增长变化的程度，它不能根据各个环比增长速度直

接求得，但与平均发展速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数量关系： 

平均增长速度＝平均发展速度－1 

平均发展速度是一种根据环比发展速度计算的序时平

均数，由于各时期对比的基础不同，所以计算平均发展速度

不能采用一般的序时平均数的计算方法，计算方法分为水平

法和累计法。水平法，又称几何平均法，即将环比发展速度

按连乘法用几何平均数公式计算。累计法，也称方程法，根

据一段时期内各年发展水平总和与基期水平的关系，列出方

程式计算平均发展速度。水平法着重考虑最后一年所达到的

发展水平；累计法着重考虑整个时期累计发展水平的总量。 

本《年鉴》内所列的平均增长速度均用“水平法”计

算。从某年到某年平均增长速度的年份，均不包括基期年

在内。如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增长速度是以 1978 年为基期

计算的，则写为 1979—2023 年平均增长速度，其余类推。 

 

 

 


